
附件1

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（服务贸易发展事项-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方向）申报材料

1.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（服务贸易发展事项-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方向）申请表（附件1-1）。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3.申请报告。包括企业基本信息、2025年业务发展概况、关联企业说明（无关联不需提供）等。若合同的甲乙双方为关联公司（关联方界定以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—关联方披露》为准），企业在申请报告中应当说明。
4.2025年企业服务贸易出口业务情况表（附件1-2，数字贸易、服务外包企业提供）；2025年企业技术出口业务情况表（附件1-3，技术出口企业提供）。
5.支持期内企业服务/出口合同、协议复印件及其中文翻译件。数字贸易、服务外包企业在申请报告中已说明为关联公司的，须在对应服务合同、协议复印件后额外提供日常联络单或其他证明真实业务的依据材料。

6.合同登记证书和技术出口合同数据表复印件，其中技术出口合同数据表应有每一笔收汇的结汇记录。涉及专利权转让的技术出口企业，应提供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复印件（技术出口企业提供）。

7.银行出具的收汇凭证复印件。

8.涉外收入申报单复印件。若提供凭证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截图，应为已申报（已审核）页面。

9.承接跨国公司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，且由跨国公司境内机构代为支付的服务外包业务收入，应提供相关业务凭证复印件（资金入账通知书、发票存根凭证、业务发包方或者代为支付方证明材料等）。

10.近三年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查询下载的“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”。
注：申报材料涉及外文材料的，须提供中文翻译件。
附件1-1

2026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

（服务贸易发展事项-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方向）申请表
	单位名称 
	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性质
	□中央企业      □省属国有企业         □民营企业  

□外资（合资、合作）企业      (其他   (请说明)     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收款银行
	
	收款开户名称
	

	收款账号
	
	收款行联行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项目
	业务情况

	服务贸易出口业务
	2025年1月1日-12月31日实际发生的国际服务外包或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XX万美元

	技术服务出口业务
	2025年1月1日-12月31日技术出口金额XX万美元

	本单位承诺：
1.所提交的各项申报材料真实、合规，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。

2.本单位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未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。
3.本单位承诺同一项目没有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中央或者省级财政资金支持。
4.本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5.本单位非空壳企业（无办公场所、无工作人员、无服务实体经营活动）。
若申报项目获得本专项资金扶持，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并自觉接受商务、财政、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（或签名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地级市/横琴商务主管部门初审意见
	□初审通过，同意上报。   
	□初审不通过。

	
	             盖章  
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1-2

2025年企业服务贸易出口业务情况表
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	序号
	业务类型

（服务外包或其他服务贸易）
	合同号
	合同  名称
	合同签订日期
	合同有效期（年）
	服务费占比（%）
	涉外收入申报单/银行水单
	页号

	
	
	
	
	
	
	
	收汇凭证单号
	执行日期
	原币币种
	收汇金额
	收汇金额(美元)
	服务费金额

（美元）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计
	
	
	
	


备注：1.申报单（银行水单）日期，应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内。

      2.广州市辖内企业服务贸易出口执行金额应不低于500万美元，佛山市辖内企业不低于300万美元，珠海、东莞、中山市辖内企业不低于200万美元，其他市辖内企业不低于50万美元。

      3.软件、设计等纯服务合同，服务费占出口总额比例填100%；生产性企业服务外包业务合同包含产品的，需列明服务费占比。

      4.同一个合同按执行日期顺序填写，一笔收汇金额一行，填写顺序与文本材料装订顺序保持一致。

      5.原币折美元汇率，折算率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25年12月31日前（含当日）最近一期《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》汇率。

附件1-3

2025年企业技术出口业务情况表

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	序号
	合同登记证书号
	合同号
	合同名称
	收汇日期
	收汇单号
	原币币种
	支持期内技术出口金额（原币金额）
	支持期内技术出口金额（万美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计
	
	


备注：1.支持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内。

      2.支持期内企业取得收汇凭证的技术出口业务，且技术出口收汇额不低于50万美元。

      3.请按收汇日期顺序填写，一笔收汇金额占一行，填写顺序与文本材料装订顺序保持一致。

      4.原币折美元汇率，折算率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25年12月31日前（含当日）最近一期《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》汇率。



